[image: image1.png]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
关于三峡工程涪陵库区集镇迁建若干问题的通知
涪府发〔2002〕13号
桥南、李渡管委会，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有关部门，中渝驻涪有关单位：
随着我区移民集镇迁建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影响和制约集镇迁建进度的突出问题日渐显露出来。为了进一步抓好集镇迁建工作，完成各阶段迁建任务，根据《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及有关移民政策规定，结合涪陵实际，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规划管理，严格控制投资规模
（一）有关管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是集镇迁建的业主。集镇迁建应严格按批准的规划实施，确需调整或修改的，必须按原审批程序报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或修改。
（二）集镇迁建用地指标、征地及基础设施费实行包干使用，业主应严格用地计划管理和移民资金管理，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搞好征地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控制、投资控制和标准控制，分期分批征地，分段分片实施，逐步配套完善，确保移民安置房建设及人房挂钩目标的实现。因扩大规模、提高标准、增加功能所需的投资，由业主自行解决。
（三）各业主应严格按照投资流程和年度投资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集镇迁建工作。集镇迁建单位和居民必须按照集镇移民迁建规划进行建设，禁止任务单位和个人乱占乱建。
二、切实加强建设管理，稳步推进项目实施
（四）坚持按照集镇功能分区规划，建房有定点定位。单位和居民户建房定位由业主根据迁建规划，本着妥善安置移民的原则，自行组织实施。
（五）集镇迁建应优化设计，避免大挖大填，造成高边坡。对高边坡治理，严格按照重庆市移民局《关于加强高边坡工程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渝移发〔2001〕109号）的规定执行。
（六）集镇迁建项目应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合同管理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竣工验收制等制度，并在业务上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管。
（七）各业主在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之前，应向区移民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征地区域、面积及补偿投资年度计划，批准后统一到区国土部门办理征地手续，并严格用地管理。开发区、示范区、乡镇、街道移民办应准确核定并出具迁建单位和居民户建房用地计划通知书，区国土部门应据此及时办理用地手续。
（八）移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新老集镇连接路、新集镇与主干道、码头连接路，由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进行勘测设计，初步设计报区移民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施工设计送有相应资质的审图机构审查后，经区移民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九）集镇单位搬迁建房由其自行组织实施，居民房屋复建实行补偿到户，鼓励分户联建。无论单位或居民，均由其自行办理建房手续，自行选择施工队伍，自行监督工程施工，自行负责质量安全，自觉接受工程监理，按时完成搬迁安置。不能参加联建的移民户，由业主划定区域，这行分户自建。各业主应加强建新房、拆旧房的管理和指导，预防和减少质量、安全事故。
（十）集镇单位和居民建房，由开发区、示范区、乡镇、街道移民办出具淹没情况证明，经业主批准，其建房面积在受淹房屋面积以内的，严格按照国办发〔1998〕12号文件规定免收一切规费，超出部分按有关规定减半收费。
三、切实加强用地管理，努力确保迁建需要
（十一）集镇移民迁建用地要严格管理，坚持专地专用。严格控制淹没单位及居民超面积占地，不允许非移民单位及个人占用移民迁建用地，并炒作房地产。
（十二）集镇单位和居民户自愿申请到集镇迁建规划区外安置的，经业主审批，除房屋补偿费、搬迁补助费外，移民按搬迁人口单位按受淹面积补偿其征地及基础设施费的41%。
（十三）集镇单位迁建用地按原淹没面积划拨。移民户建房用地按人均15平方米计算，分户划拨，3人以下户按3人计算，4人户按4人计算，5人以上户按5人计算。淹没单位和移民户原有临街商业用房的，应在安置区临街划拨建房用地。
（十四）2001年12月31日前，迁建单位及移民户已超面积用地和非移民单位及个人已占用移民迁建用地的，由业主根据其超面积和占用面积数量，分别按照涪府发〔1999〕192号、182号文件收取移民征地及基础设施费和土地出让金。征地及基础设施费由开发区、示范区、乡镇、街道移民部门收取，土地出让金由开发区、示范区、乡镇、街道国土部门收取。收取的征地及基础设施费和土地出让金，全部划入本地移民资金专户，用于本地移民迁建征地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四、切实加强补偿管理，及时到位迁建资金
（十五）在1992年4月4日国办发〔1992〕17号文件下发后，在淹没线以下新建、扩建、改建增加的建（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集镇单位和移民补偿，以1992年调查登记的淹没实物指标为基础、1997年核查认定情况为依据。各地必须做到补偿对象、淹没实物指标、补偿标准和补偿额度“四公开”。
（十六）在淹没调查中，集镇单位房屋错漏和丈量面积误差在10%以上、居民房屋错漏和丈量面积误差在5%以上的，应向业主提出书面申请，业主复核后，经张榜公布，报区移民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其复核后的实际面积给予补偿。
（十七）集镇受淹没移民的户数必须严格以1992年调查登记数为基础，1997年核查认定数为依据。
（十八）集镇搬迁人口应以1992年调查和1997年复核的人口为基数。移民户内户口发生变化的，按以下原则核定：
1．1992年4月4日以后，因出生、婚嫁、工作调动、军人复员退伍和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分配以及刑满释放等迁入的人口，经区公安机关批准，办理了入户手续的，应作为搬迁人口。非上述六种准予迁入的人口，无论是否办理入户手续，均不作为安置对象。
2．在实施搬迁时，因婚嫁、工作调动及其他原因户口已迁出的，不作为搬迁人口。
3．在部队服役的义务兵、在学校就读的大中专学生和正在劳改劳教的人员，应作为搬迁人口。
4．大中专毕业生未安排工作且户口未迁出的，可作为搬迁人口。
5．移民户合法收养的子女，凭区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证》、公安机关的入户手续，经区移民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作为搬迁人口。
6．计划外生育的子女、空挂户口、买卖户口进入淹没区的、虽已结婚但户口未迁入的，未到法定年龄办理结婚手续的、已婚迁到外地又返回原籍的、已婚外地户口长期不予迁移的以及在征地时虚报的人口，均不作为搬迁人口。
7．按国家有关干部聘用和劳动用工规定在集镇招收的人员，户口未迁出的，应作为搬迁人口。1992年调查登记后退休、退职返回的人员不作为搬迁人口。轮换工可作为搬迁人口。
8．在签订搬迁建房安置补偿合同以前已经死亡的，不作为搬迁人口。
9．购买淹没线下移民房屋的，在完善过户手续并报开发区、示范区、乡镇、街道移民办备案后，受淹房屋补偿资金及建房用地划拨给现房屋所有权人，并以1992年调查登记的原住户人口数核定搬迁人口。
10．在1992年调查登记时，淹没线下房屋的所有权人未居住在该房且户口不在当地的，经业主核定，该房所有权人作为搬迁人口计算，寄居或租住在该房的人口不能作为搬迁人口计算。
五、切实加强销号管理，如期完成迁建任务
（十九）集镇迁建补偿销号应按渝移发〔2000〕200号文件规定办理。旧房由房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伍按期拆除，废旧材料由房主自行处理。逾期不拆的，由业主组织拆除，进行库底清理。
（二十）受淹单位和居民复建的房屋，在原淹没房屋面积和用地面积以内的，其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由业主统一代为办理，区房管、国土部门应在收费上给予优惠，除工本费外，其他费用一律免收；超出原淹没房屋面积和用地面积的，超出部分按有关规定减半收费。受淹单位和移民房屋迁建完毕，在办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同时，应将原受淹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交由当地移民部门予以注销。原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移民户可持当地移民部门出具的证明办理相关手续。
（二十一）各业主应严格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移民档案管理办法》，认真作好集镇迁建档案资料的收集管理工作。
集镇迁建是我区移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情况复杂，矛盾突出，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集镇迁建工作搞得如何，不仅关系到集镇单位和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我区的社会稳定。为此，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精心组织实施，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转变工作作风，全面落实各项移民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我区集镇迁建工作。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     

2002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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